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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清代呼和浩特地区形 成了 基于权 力和地位差异的社会分层结构 ，
旗人、 蒙古人和 民人因所处社会地位的 不 同

，
过着截然

不 同 的 生活 。三个阶层 中的 弱势群体 ， 即妇女 、儿童和老人也 因 身份和地位的 差异导致所能获得 的社会福利存在 巨 大差距 ， 形成

了 社会福 利分层 。 社会福利分层的 实 质是社会分层在 民生和福利领城的
一种表现形 式 ，

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社会分层结构
，
扩

大社会阶层之间 的 不平等与 矛盾 。 清代呼和浩特不 同社会分层的社会福利差异 ，
还体现于社会福利 的资金来源存在差别 ，

旗人

和蒙古人的社会福利 资金来源 于政府拨款和政策扶持 ，
民人的社会福利 资金来源 于社会捐款 。 因 资金来源 的稳定性和充足性存

在较大的差异
，

造成福利保 障水平的显著差异 。 清代呼和浩特社会福利 的 民族差异造成 了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
，

当今民族地 区

社会福利 制度的 建设与 完善应 当从 中汲取教训 ，

避免重蹈历 史徒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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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呼和浩特分为新城绥远城 ，
旧城归 化城

，

绥远城主要的居 民是旗人 ，
归化城 的居 民包括土默

特蒙古人与 民人 。 在不 同的社会权利 分层下 ，
清代

呼和浩特不 同 阶层 的人们享受着不 同 的社会福利

资源 ， 其中 旗人的社会福利资源享用的最 多 ，
蒙古

人次之
，
民人最少 。 按照现代社会保障学对社会福

利 的定义 以及社会福利在中文语境下的 内涵 ，
社会

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。 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提髙

全体社会成 员生活水平 和生活质量 的各种社会政

策与 社会服务
，
体现普惠性 和社会性 ，具有社会矛

盾调节器的功能 ，
通常由 政府出 资举办 。 狭义 的社

会福利是指对生活能力 相对较弱的妇 女 、 儿童 、
老

人等社会弱 势群体 的社会政策支持和社会服务供

给 ，其主要是针对特定的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社会服

务和社会支持 ，其 目 的 在于提高困难社会成员 的物

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， 保障其基本 的公 民权利 ，
维护

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稳定 。 狭义社会福利是政

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的职责所在 ，是 由 政府财政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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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保障实施的社会政策 。 同时 ，
社会资金和慈善捐

款也是提供狭义社会福利 的重要 资金来源 ，
可以在

一

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提供福利保障的不 足 ， 使社会

安全网 编织得更加牢固 。 本文尝试使用狭义社会福

利 的定义
，

以 妇女 、 老人 、儿 童三个群体为研究 对

象
，
对清代 呼和浩特地区不 同社会 阶层的社会福利

资源分配状况加 以分析 ，
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

总结 ，为当今民族地区福利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与

启示 。

一

、清代呼和浩特的社会分层状况

清代的呼和浩特？是一个社会分层极其明显的

社会结构体系 。 其社会分层是以不同群体权力 的大

小为标准进行划分的 ：
最高层 级的 是旗人 ，

他们是

清政府的顶级统治阶层
；
中层的是归化城土默特蒙

古人 ，他们是清政府统治阶层的 同盟者 ， 是呼和浩

特 的土著居 民 ；
下 层是呼和浩特地 区 的 民人 ，

主要

是客居呼和浩特的游 民 。

（

一

）
社会阶层的人口结 构

清末呼和浩特三个 社会 阶层 的人 口 数 目大致

为 ：
绥远城驻防满洲八旗户 口

，
成年男 性 ４３６ １ 名

，

成年女性 ３６ １５ 名 ，未成年 男 孩 １５９６ 名 ， 未成年女

孩 ２ １５５ 名
，
旗人共计 １ １

，

７２７ 名 。
ｗ呼和浩特土默特

蒙古左翼管辖下共有 １６４９ 户
，
职官至 甲 兵男妇幼

丁共 口７７３６ 名 。 右翼共有 １７４０ 户 ，
职官至 甲兵 男

妇幼丁共 口７８６４
，
蒙古人共计 ３ ３８９ 户

，
１５

，
６００口 。

②

光绪二 十二年归化厅城市人 口
， 男 １６

，
５２３ 名 ， 女

１ ０
，
７６５ 名 ，

共计 ２７
，
２８ ８ 名

；
四 乡 人 口

，
男

，
４８

，
５ ８６

名
，
女 ２７ ，

９８９ 名
，
共 计 ７６

，
５７５ 名 ， 民 人 共 计

１ ０３
，
８６３ 人 。

ｈ可见清代呼和浩特旗人人数最少 ，
蒙

古人 比旗人稍多 ，
民人人 口数是旗人 、 蒙古人的近

十倍 。

（
二

）社会分层 的 权力 配置

不同社会分层的最高 主管官员 的 品级彰显 了

权力和地位的差别 。 管理旗人的最髙官员 为从
一

品

的绥远城将军 ，
是呼和浩特地 区品级最高 的政府官

员 。 相应管理蒙古人 的最高官员是正二品 的归化城

副都统 ，管理民人的最高官员是正四 品 的归绥兵备

道道台 。 更值得注意 的是 ，
清代绥远城将军 、归化城

副都统？都是 由旗人担任 的 ， 归绥兵备道道 台从乾

隆六年六月 设立
，

一直到光绪三十年九月 ，
１ ６３ 年的

时间也都是由旗人担任此职位 。 只 是清末新政 中 ，

在 平复满汉畛域的 口 号下 ， 民人才第
一

次 ，
也是最

后 一次正式担任 了 归绥兵备道道 台 ，
此人是湖北进

士胡孚宸 。 因此
，

可以说 ，清代旗人是呼和浩特全方

位 的最高权力 的掌控者 。 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虽然

不如旗人地位高
，
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正三品 的参

领以 下 ， 都是 由 本地蒙古人担任 ， 加之拥有绝大部

分土默特地 区土地 的所有 权 ，
社会地位也相对较

髙
，
处于社会分层的 中层 。 清代绝大多数时间

，
民人

能够担任的最高官职仅是从九品的 归化城巡检 。 正

是因为权力地位的髙低不同 ，
使得 民人沦为社会分

层的底层 。

（
三 ）社会分层的 生产 生活

呼和浩特 的满人纳人八旗编制 ，
士兵本人及其

亲属靠领取朝廷 的俸禄生活
，
待遇优惠 ，

生活水准

较高 。 呼和浩特 的蒙古人虽 然权 利和地位 不如满

人
， 但拥有 土地所有权 ，

可 以靠出 租土地或 自 己 耕

种及放牧为生
，
因此

，
生活也是基本有保障的 。 呼和

浩特的 民人 ，
主要包括汉人和 回人 ，

他们于光绪十

九年之前
，
大部分没有本地 户籍

，

没有土地的所有

权
，
只能或是租种 当地蒙古人 的土地 ，或是经商为

生 ，他们层级最低 ，权利最少 ，人数最多 。 正是 因 为

权力地位 的高低不同
，
使 呼和浩特的全体居民分为

三个层次 。 不同社会层级 的群体 ，
不仅在上层存在

权力与地位 的差异 ，
其阶层内部的弱势群体的社会

福利状况也 因权力分层而存在巨大的差别 ，造成 了

严重的社会不公 。

二 、清代呼和浩特妇女社会福利分层

对于清代呼和浩特的妇女弱 势群体 ，
依据身份

的差异享受三种不 同层次的社会福利待遇 。 不同社

会分层的福利 待遇差异导致群体 间 的贫富差距和

生活质量差异 ，
进而形成了发展能力 与发展机会 的

鸿沟
，
社会流动通 道被阻塞

，
使得社会分层 的福利

差距进一步强化 了固有 的基于身份 、地位 和权力的

社会分层结构 。

（

一

）基 于社会分层的妇女福利 政策

对于八旗 中的妇女弱势群体 ， 清廷给予全面的

社会福利
，
有效保障了其基本生活 。 绥远城八旗 中

的遗孀 ，如果甘愿守节 ，
不会再嫁 ， 清廷给予这类妇

女经济方面稳定 的社会福利
，
即她们去逝丈夫生前

俸禄和粮饷的
一

半 ，
同 时 ，

她们丈夫生前积欠政府

的债务 ，

一

概免除３另 外 ，清廷格外奖励阵亡的八旗

兵
，
过去规定 遗孀的 儿子被充任养育兵后 ，该遗孀

自 身 的俸饷将被取消 。 乾隆三年之后 ，
即使儿子充

任养育兵 ，
阵亡八旗兵遗孀 的俸饷 仍继续正 常发

放 ， 直到遗孀之子担任正式 的政府职务后 ，
再免除

其 自 身俸饷 。
ｗ具体到呼和浩特的旗人遗孀

，
她们每

年能领到的俸饷 ，有银子 、俸米 ，
不同职位 的遗孀待

遇也存在差异 。 例如
，
佐领遗孀一年俸银 ５２

．
５ 两

，

白

米 ２
．５ 斗 ，折色米 １ １ ．２５ 斗

，本色米 １ １ ．２５ 斗 ； 防御遗

孀一年俸银 ４４ 两 ， 白 米 ２ ．５ 斗
，折色米 ７

．５ 斗
，本色

米 ７ ．５ 斗
；骁骑校遗孀 、 领催和前锋遗孀 、马 甲 遗孀 、

步 甲 遗孀
一

年的 俸银分别为 ３０ 两 、２４ 两 、 １ ８ 两 、 ９

两Ｊ对于无人照管 的遗孀 ，
每月 给 １ 两银子

，

一

年共

银 １２ 两ｊ为 了能更好的发挥社会福利的效用 ，
防止

资金被没有计划的花销而影响生活
，
八旗遗孀的俸

银都是按月 领取 。

一

般八旗官兵遇到婚丧嫁娶的红

白事
，
政府都给提供一定 的资金支持 ，这在八旗遗

孀身上也同样拥有 ，
红事赏银 ３ 两

，
白 事赏银 ６ 两Ｊ

如此周全的社会福利政策 ，仍然难免有个别八旗遗

孀生活 困难 。 清后期 ， 绥远城将军贻谷仿照 内地各

省
，选择适合的地方修建

“

恤玮堂
”

， 收留八旗遗孀 ，

１ 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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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批就召集 了 四十多人 。

“

恤纬堂
”

内 由政府提供

衣服食物
，
八旗遗孀学习缝补纺织 的专业技术

，
并

以制作军装作为该机构的运营经费 。

《清代呼和浩特

地区蒙古人的遗孀 ， 每人每年可以获得 ３ ． １ ６３３ 两银

的社会福利待遇 。
《相应呼和浩特 的民人遗孀 ，

终清
一

朝没有专 门 的社会福利措施 。 清末归绥道台阿克

达春 ，
曾 经试图 学习 内地设立

“

全节堂
”

， 未能 真正

付诸实行 。

Ｍ

（
二

） 不 同社会分层的妇女社会福 利 比较

呼和浩特不 同社会阶层 的妇女 ， 因为社会福利

的差别 ， 生活境遇迥然不 同 ，这从清代方志的记载

中可 以获得更为 明显的 对比 。 《归化城厅 志 》载 ，光

绪二十九年 ，
呼和浩特地区清廷正式表彰的 ４０ 个

遗孀中 ，
有 １９ 个家境贫穷 ，

比例为 ４７ ．５％ 。 《土默特

志》中记载的蒙古遗孀 ，
无一贫穷 。

？
《绥远志 》中遗

婿的贫穷 比仅为 ２ ． １％
，
该书列举了 ４７ 个遗孀 ， 只有

一

位家境贫寒的遗孀富关氏 ，满洲正蓝旗人连详 的

妻子
，
记载是这样 ：

“

咸丰三年
，连祥阵亡 ，

氏年二十

八岁 ，家贫无子 ，守节二十四年 。 相应呼和浩特地

区 民人遗孀艰辛度 日 的 例子 比 比皆是 ，情况更为艰

难 。 例如 ：遗孀张王氏是 民人张佩玉的妻子 。 丈夫去

世时 ，年仅 ２８ 岁 ，家中有一对儿女 ，家贫子幼 ，
孤苦

无依 。 她矢志守节 ，

“

昼则作苦于 田 园 ，
夜则效勤于

针黹 ，
所得佣资 ， 尚可糊 口

，子籍 以养 ，女赖以聘 ， 守

节 ４８ 年 。

％嚼如 ：
民人陈润的妻子赵氏

，
２０ 岁守寡 ，

有两个幼子 ，

“

惟 以抚孤为 己 责 ，
虽饥寒交迫 ，

二坚

贞 愈励 ，守节三十余年 。

”
《 由 此可见 ，清代 呼和浩

特 同
一地区的妇女 ，

不 同社会阶层 的社会福利待遇

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。

三
、清代呼和浩特儿童社会福利分层

清代 呼和浩 特地 区 儿童也存在不 同 的社会福

利 。 旗人 、
蒙古人和民人的孤儿 因身份的不同 ，

所享

有 的社会福利待遇和服务存在巨 大差异
，

这损害 了

社会成员 的起点公平与机会公平 ，
导致 了社会下层

向社会上层流动 的通道受阻 ，直接后果是强化 了现

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 。

（

一

）基 于社会分层 的 儿童福利政策

绥远城旗人孤儿有两项社会福利措施 ：

一是一

般绥远城旗人孤儿每人每月 赏银 １ ．５ 两
，
以资养赡 ^

ｍ遇到红 白 事件
，

按照养育兵 的标准给予赏银＇ 即

红事 ３ 两
， 白 事 ６ 两， 二是

一旦绥远城养育兵产生

空额 ，优先由 旗人孤儿充任 。 清廷规定 １０ 岁 以上的

男孩
，
才有资格参与养育兵的选拔 ，

但八旗孤儿有

专项的照顾政策 ：第
一

，

１０ 岁 以上的孤儿
，

可以 不用

通过竞争
，
直接充任养育兵％ 第二 ，

年龄 的 放宽
，

“

虽年未及岁 ，
亦准挑补

”

＇也就是说 ，
即使 １０ 岁 以

下的八旗孤儿也享有直接充任养育兵的 资格 。 虽然

相对于清代呼和浩特旗人孤儿 ，土默特蒙古人的孤

儿 的社会福利相对逊色
，
但他们 每人每年可以 获得

３ ． １ ６３ ３ 两的 社会福利 。
？清代呼和浩特数 目 最多的

民人孤儿
，
其相关社会福利长久空缺 。 直到光绪三

年 ，
呼和浩特建立了 面向全体民人的未成年人社会

福利机构一育婴堂
，
民 人孤儿才真正享受到 了相

关社会福利待遇 。 育婴堂管理制度规范 ，雇佣
“

司

事
”

、

“

礼书
”

负责监督和记账 ，雇佣看堂人 、乳妇 、老

妪负责卫生 、哺乳和照顾儿童 。 育婴堂除提供 日 常

生活所需食物外 ， 对入堂婴孩未满 周岁 者 ， 每年给

棉衣一件
，单衣一件 ，

棉裤一条 ；
已过周 岁 者每年给

棉衣一件 ，单衣一件 ，棉裤一条 ， 棉 小被子一张
；

三

岁 以上每年加 给鞋袜制钱 ８００ 文 。 婴孩如果得病
，

令乳妇随时体察转知 司事拨药 ， 如 有病逝者 ， 由 育

婴堂购给木匣一具 ，给予安葬 。 育婴堂收养的婴儿 ，

年纪最大到 １ ０ 岁 ，
因为经费 限制 ，

不会继续抚养 ，

由归化厅相关的乡耆妥当安置 。 倘若有残废病重难

以 自 我谋生的孩子 ， 每天给一斤 口 粮 ， 由看堂人照

管 ，
１６ 岁时转移到归化城的养济院收养 。

此外
，
育婴

堂还兼顾帮助抚养贫穷民人家 的孩子 。 如有赤贫的

家庭
，
生下婴孩既没能力养育 ，又不肯舍弃 ，在孕妇

尚未 生产之前
，
允许家 中亲人到堂 内领票 ，等 孩子

出生满三 日 后
，
再持票报告育婴堂 ，

经査 明属实 ， 给

制钱 ５００ 文 ，满 月 后抱堂 内査验
一次

，
给制钱 １０００

文 ，
百 日 后再抱验一次 ，再给钱 ５００ 文 。 对于赤贫家

庭 ，
允许在孩子百 日 后 ，撤销照票

，
换给育婴堂

“

凭

折
”

，
每月 将婴孩抱堂査验一次 ，凭折给领制钱 ６００

文
，该津贴在婴孩过两岁时停止 ，将凭折缴销 。

ｗ

（
二

）
不 同 社会分层 的儿童社会福利 比较

清代呼和浩特旗人孤儿每年可 以获得 １ ８ 两银

子的福利 ，还有红 白 事赏赐
，
遇到养育兵空额 ，

立 即

可 以充额 。 旗人孤儿 的待遇极其优厚 ，能够获得 良

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 。 蒙古人孤儿每年可 以获

得 ３ ．
１ ６３３ 两银子的福利待遇 ，待遇仅为旗人孤儿的

六分之
一

，但也能够维持基本生计 。 而民人孤儿
，

长

期没人管理
，
也享受不 到任何社会福利待遇 ，直到

光绪三年 ，育婴堂建立后 ，情况才有所好转 。 但育婴
堂并非 民人孤儿的专属社会福利 ，

其受益对象覆盖

呼和浩特地 区 的全体居 民 ，并且有年龄限制 ， 只能

收养到十岁 ，便必须出 堂 。 育婴堂 中 的 孤儿所享有

的待 遇水平也 比 较低 ， 每天一 斤粮食 ，每年单衣和

棉衣各
一

件 。 尽管如此
，
育婴堂在保障民人孤儿的

基本生存方面
，
发挥 了重要 的 功能 ，形 成了 民人儿

童社会福利 的雏形 。

四 、清代呼和浩特老人社会福利分层

同妇女 、儿童
一

样 ，清代 呼和浩特不 同社会阶

层的 老人 的社会福利也迥然不 同 ， 呈现 出 明显 的基

于社会分层 的社会福利差异 。 不同社会阶层的 老年

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存在显著差异 ，物质保障

和服务保障的 巨 大差异使得部分社会底层老人难
以获得

“

老有所养
”

、

“

老有所乐
”

的社会福利保障 。

（

一

）基 于社会分层的 老人福利政策

年老的旗人
， 按规定应该 ６０ 岁退休 。 乾隆前

期 ， 清廷彻底平定准 噶尔部后 ， 呼 和浩特 的八旗兵

再也没参加任何战斗
，
直至清末 。 承平 日 久

，这些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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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兵 的军事训练早就荒废 ，
旗人退休与否其实差别

不大 ，他们都是直接领俸饷 。 为 了照顾他们的生活 ，

清廷经常延迟旗人退休 ，
从而可以使他们能够继续

保持原有俸饷 。 道光十七年
，

道光帝下 旨
，
绥远城军

政人员 中 ，

“

年逾六十官十二 员 ， 精力未衰 ， 命 留

任 。

”

叫Ｉ光二十二年
，
道光帝又以

“

绥远城军政
，
年

逾六十官六员 ，
精力未衰 ，

命留任 。

”

叫＃代退休的八

旗官兵待遇起初为 ：
患病 、伤残及 ６０ 岁 以上年老告

退
，
并且 曾在军前打仗得有军功的旗人 该管大臣

等详查验 明 ，
无论有无房产 ，

可倚度 日
，
子孙有无钱

粮
，俱每 月给银一两 ，米

一解
， 以养余年

”

。
Ｍ清廷后

来又放宽条件
，
所有年老 、患病 、退休的八旗兵丁

，

如果家里无人继续担任公职 ，
无论是否打过仗 ，

立

过功
，
全部给钱米赡养

；
乾隆朝进

一

步提高旗人退

休金 的标准 ，绥远城老年旗人的社会福利是每人每

月 赏银 １ ．５ 两 ，
以 资养赡 ，

＠遇到红 白 事件 ，
按 照养

育兵的标准给予赏银 即红事 ３ 两 、 白 事 ６ 两 。
ｗ

清代呼和浩特土默特蒙古人中 的普通老年人 ，

没有相关的老人社会福利政策 。 政府对于极贫 困的

蒙古老人每年提供 ３ ． １６３３ 两的社会福利 而且 ，丧

失生活来源 的土默特蒙古老人 ，
还有最后

一道生活

保障的底线——养济院 。 乾隆元年 ，乾隆帝发现 ， 内

地各省都有 养济 院
，
而 归化城没有

，
于是下 旨 归 化

城设立养济 院 ：

“

朕 闻归化城 地方 ，接壤边关 ，
人烟

凑集 ，其中多有疲癃残疾之人 ，
无栖身之所 。 日则乞

食街衢 ， 夜则露宿荒野 ，
甚可悯恻 。 查彼地旧 有把总

官房三十余间 ，
可 以改为收养贫民之所 。

”？同年归

化城都统丹津 、 同知永恒遵谕 旨 ，
距离归化城西三

里
，
西龙王庙 路南 ，

设立 以 旧把总营署为收养孤贫

之专 门机构 。 因为房间 和资金有限 ，养济院有 明确

的限额 ， 名额仅为 １００口 。 每 口每天给米
一升

，秋天

每人给布
一

匹
， 每年九月 至二 月

， 给薪炭银 ４０ 余

两
，
遇到 闰月 增加

一

月 供给 。 其米 由 归化城土默特

仓及义仓按月 支放
，

所需 的银两布 匹
，

由 土默特户

司 的工作人员会同巡检发放 。
＿ 养济 院

一

年需要仓

米 ３５０ 余石 此外
，
还有

一项特别 的副食补助
，
每

年给每个收养者七两
一

钱银子 ，
让他们 自 己购买

肉 、蔬菜和其他食 品 。

１３１
１养济 院在道光十 年 、光绪六

年重修 。 其后办法略有变通
，
每人米数量下降一半

，

每天 ０ ． ５ 升 ，
月 给米 １ ５ 升 。

ｍ

清代呼和浩特的养济院原则上收养呼和浩特

所有社会 阶层 的老病 、残疾无依无靠之人 ，
但是一

方面该院是归化城土默 特蒙古副都统衙 门建立 的

福利机构
，
所以更加倾向优先收养土默特蒙古人

；

另
一

方面养济 院 的收养对象是获得呼和 浩特本地

户籍 的人士 ，而光绪十九年前 ，
呼和浩特地 区绝大

多数民人没有本地户 籍
，
民人 中需要社会福利照管

的人
，并没有 资格进人养济院 ， 大部分需要福利 的

民人游离于其福利范围之外 。 对于极贫穷 的民人老

人而言 ，
稍微算得上社会福利 的设施 ，

只有归化城

隆寿寺街开设穷民小店数十家 。 穷苦的 民人 ，每 晚

出几文钱
，
藉避风雪＇光绪三年 ， 时任归绥道道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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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阿克达春
，
正式建立 了 呼和浩特地 区真正面 向全

体民人的社会福利机构——济生院 。 济生院与养济

院的最大不 同是 ，
不再限制户 籍 ， 只 要是无所依靠

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和残疾人 ，

“

无论何处人 民
，

尽

先收养人店
”

。
Ｍ该院收养人员 ，规定每名 每 日 给市

斗小米 ０
．
２５ 升 。 济生院每 日 均给

一

斤灯油
，
柴火每

日 给满钱 ８００ 文 。 煤炉 四个 ，每 日共煤 ５０ 斤 。 济生

院内
一

般用莜面熬粥 ，每 日 发给莜面五斤 。 需要指

出 的是济生院 只收养贫民五个月
，

从每年阴历九月

二十 日 霜降 日 开始收养 ，
至来春二月 底止谷雨前停

院 。 其他时间 ，被收养的贫民需要 自 谋生路。

１ ３６ １济生

院房间狭小
，
新 旧房 间总共才有九间

，
收养人员 数

额 的标准是无可容身而止 ，

［
３６

１—般是 以 ５００ 名为上

限 。 呼和浩特 民人居多
，
加之清廷禁止 民人女子 出

关
，
民人单身男子不少 ，

没有家庭养老保障 ， 所 以丧

失生活来源 、无依无靠的老人众多 ，济生院经常收

纳 人员 超额到六七百名 。 济生院院 内 条件十分恶

劣 ，
地方狭窄 ，

经费缺乏 ， 院 内平 民夜 间不能平卧睡

觉
，
且煮 粥 的大锅与 睡觉在

一个屋子里
，
导致湿热

与秽气交蒸 ，疫病流行 ，死亡率高 。 济生堂的条件有

限
，
即使在贫 民被收养期 间 ，

也不能完全解决生活

问题 。 每年腊月 二十三 以后 ， 被收留起来的乞丐 们

纷纷走出
“

济生院
”

去沿街乞讨 。 这些乞丐靠每 日 半

饥不饱的两顿粥 ，勉强维持着生命 。 他们 出来乞讨 ，

多少还可以改善生活 。
ｍ

（
二

；

） 不 同 社会分层 的老人社会福利 比较

清代 呼和浩特在老人养老方面 的 阶层差异非

常巨大 。 旗人老年人可 以延迟退休继续获取全额俸

饱
，
即使退休了 也能在政府那里获得每年至少 １２

两银子的收入 。 蒙古人的老人福利虽然不及旗人 ，

但贫 困老人也可 以从政府每年获得 ３ ． １６ ３３ 两 的社

会福利 ，并且还能到养济院养老 。 而对于民人
， 清朝

大部分时间没有任何福利措施 ， 直到 光绪三年 ， 济

生堂建立
，
民人 中 的老人才有 了真正意义的社会福

利机构 。 但济生堂与蒙古人 的养济院也差距很大 。

济生堂最初 ９ 间 房
，
住 ６ ００￣７００ 人 ， 每人每天 给小

米 ０ ．２５ 升 。 养济院 ３ ０ 多 间房子 ，
住 １００ 人

，
每人起

初每天 １ 升米
，
后来减半也是 ０ ．５ 升米 ，仅米就 比济

生堂高 出一倍 ，且养济院还有每年 ７ 两 １ 钱银子购

买副食 ，
生活差距着实巨大 。 此外 ，济生堂只在天气

寒冷时
，
收留老人五个月

，
而养济院可 以终年收养 。

五 、清代呼和浩特不 同社会

分层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

清代呼和浩特的 社会福利 资金来源也反 映 了

社会分层的影响 ， 并且在
一

定程度了进
一步强化了

社会分层 ，造成不同社会阶层 的福利差异 。 旗人 、蒙

古人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与政策扶持 ，

而民人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于社会捐款 。 社会福利

资金筹集渠道的差异导致了社会福利 待遇的差距 ，

旗人 、蒙古人 的社会福利无论从资金的充足性还是

１ ２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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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性方 面 ，
均优于 民人的社会福利 ，

因而前两者

的社会福利水平显著高于后者 。

（

一

）旗人 、 蒙古人 的社会福 利资金来源 于政府

拨款与政策扶持

旗人 、蒙古人 中 的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 ， 直接

的经济来源 由 政府 的财政支出 ， 同时政府出 台特许

政策 ，主要是特许开垦 田地 ， 依靠田 租维持相关资

金来源 。 例如 ，绥远城的遗孀 、孤女每月 每 口给银 １

两的资金来源是 ：
绥远城将军奏准 ，准开垦地 ３ ８３０

顷 ，每亩征银 ０ ．２ １５ 两
，
共征银 ８２３４ 两 ５ 钱 。

１
３８

１ 而为

了解决绥远城八旗余丁 （指养育兵 ，
即 预备兵 ）等社

会弱 势群体的 生计问题
，
在 民人原种地内 ， 丈出余

地 ２７２５ 顷 ，每亩征银 ０ ． ２ １５ 两
，共征银 ５８５ ８ ．７５ 两

，

ｗ
以此地租作为八旗余丁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 。 乾

隆三十七年 （
１７７３ 年 ） ， 清廷将分给土默特无地贫苦

蒙古人之永业 田 内 ，
已陆续典买的 １９８ ．６８ 亩土地 ，

租给民人耕种
，
每年地租银为 ３ １ ８ ． １ ３５ 两

，
这笔资金

主要用于土默特蒙古人的社会福利开支 。

Ｉ
４０

１养济院

的经 费开支 由归化城土默特 的 牛羊 税 内拨银 ３００

两
， 米则 由土默特官仓或者义仓支放 。 由 此可见 ，清

代呼和浩特旗人 、 蒙古人中的弱势群 体的社会福利

资金来源稳定 ，保障水平较高 。

（
二

） 民人的社会福利 资金来源 于社会捐款

与绥远城旗人 和土 默特蒙古人优厚的社会福

利待遇和可靠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相 比 ， 归化城 民

人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主要是 民间集资和慈善捐

赠
，
清政府没有 提供任 何财政支持 ，

因而社会福利

资金来源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 。 光绪三

年 ，归绥道道 台阿克达春借助归 化城宝丰社违规经

商的机会 ，
罚 款 １ ００００ ．

１ ５ 两银 子
，充作 呼和浩特地

区的 社会福利专 项基金 。 其 中绥远城要 走 了４０００

两白银 。 归绥道道台 阿克达春发动归 绥地区 民间捐

款 ， 共计 ６４００ 两
， 所有存款放贷生息 ， 年息髙达百

分之二十 以上 ，用利息维持呼和浩特地 区的社会福

利事业的运转 。 用利息为 当时兴建 的义学 、牛痘 、
义

地 、惜字 、养济院 、济生 院及育婴堂七项社会福利机

构提供经费支持 。
１

４ １
１

六 、结论与启示

本文基于对清代呼 和浩特社会分层及其社会

福利状况的 考证 ，提出社会福利分层 的概念框架与

内 涵
，
并指 出 造成社会福利分层的根本原因 是不平

等的权力 配置与地位差异 。 旗人 、蒙古人和民人 因

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 ，
过着截然不同 的生活 。

三个

阶层 中 的 弱势群体 ， 即妇女 、儿童和老人也 因身份

和地位 的差异导致所能获得 的社会福 利存在 巨大

差距
，
形成了社会福利分层 。 社会福利分层 的实质

是社会分层在民生和福利领域的
一

种表现形式 ，会

进一步强化已有 的社会分层结构 ，
扩大社会阶层之

间的不平等与矛盾 。 光绪三年
，
归绥道道台 阿克达

春正式建立 了呼 和浩特地 区真正面 向 全体居 民的

社会福利机构——济生院 。 这一社会福利机构的建

立
，
彻底打破 了 以往福利供给的 户 籍 、 身份 、地位 、

民族差异
，
成为 一项 全 民普惠 的制度

，
有 效化解了

呼和浩特地 区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 ，得到 了群众的

拥护和支持 。
从清代 呼和浩特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

实践中 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。

（

一

）基于 民族 因 素 的 差 别 化社会福利 政 策应

谨慎推行

新 中 国成立 以后 ， 我 国 实行 民族 区 域 自 治制

度
，
对 民族地 区采取 了 一系列优惠政策

，
促进 了 民

族团结和各 民族共同发展 。 作 为 民族政策与社会政

策的交叉领域
，
基于民 族因素 的差别化社会福 利政

策也正在部分地 区进行创新性实践 。 差别化的 目标

应是为了促进均等化 ，
基于公平性考量 的补偿性差

别化 社会福利 政策将有利于促进民族地 区 和少数

民族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。 而基于照

顾和优待 的差别化社会福利政策 ，
将会造成基于 民

族身份 的福利特权
，

以及 民族间 和 地区 间 的矛盾 ，

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。 因此 ，
民族地区 的社会

福利政策设计应 当兼顾政策 的 统一性与 民族地区

和 少数 民族的 实践特殊性 ，
凡能用国家统

一

社会福

利政策解决的 问题 ，
就没有必要 搞特殊化 ，

凡不能

用全国统一政策解决的社会福利问题 ，应结合 民族

地区 的特殊情况 ， 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别化社会福利

政策
，
提髙社会福利政策的普适性与可及性 。

（

二
） 明 确 中 央政府 与 民族 自 治 地 方政府 的 社

会福利 责任

社会福利 的供给需要不 同层级政府间 的相互

协调与配合 ，
才能确保社会福利供给 的稳定性与公

平性 。 清代呼和浩特地 区划分为归化与绥远两城 ，

由 三个政权分别对旗人 、 蒙古人和 民人进行统治 。

因相互间缺乏协调与配合
，
导致社会福利分层 的差

异 ，造成了社会公平性与 民族平等性受到 损害 。 但

同 时也应看到 ， 当清代呼和浩特 出现福利供给的财

政困难 时 ，
地方 政府会向朝 廷 申 请支持

，

以确保福

利的有效供给 。 这充分体现 出 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

府 间的职责划分与协调配合 的重要意义 。 中 央政府

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，平衡 各地财力 ， 确保经济落

后地区特别是 民族地 区 的社会福利支 出 ，通过
一般

性转移支付 与 民族地 区专项转移支付 的统筹规划 ，

提髙社会福利供给的均等化水平 。

（三 ） 建立政府与 社会相 结 合的 多 元福 利供给

机制

治理理论和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均倡导 通过政

府与社会相结合的模式
，
进行公共治 理与提供公共

服务 。 清代 呼和浩特的社会福利供给 ，其实就 已经

体现出 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雏形 。 旗人 、蒙 古人 的

社会福利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
，

而民人 的社会福利

资金来源于民间集资和慈善捐赠等社会捐款 。 尽管

针对不 同社会分层采用 不同 的 社会福利 资金来源

渠道 ，造成 了福利差异 ，但这种政府 与社会合作的

机制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，
只是应将其应用 到所有人

群 的福利供给上 ，才能保障福利供给 的公平性 。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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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，清代呼和浩特地方政府还通过多种方式引 导社

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。 政府通过对违规经

商商人进行罚款充作社会福利专项基金 ，
壮大了 基

金规模 。 同 时 ，政府还发动归绥地区 民间捐款 ，所有

存款放贷生息 ，年息 髙达百分之二十 以上 ，用利息

维持呼和浩特地区部分社会福利事业 的运转 。 福利

基金利息为 当 时兴建的 义学 、牛痘 、 义地 、惜字 、养

济院 、济生院及育婴堂七项社会福利机构提供 了经

费支持 。 这种政府与社会合作形式的创新与社会福

利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。

（
四

） 社会福利供给应 坚持经 济保障 与服务保

障并重

清代呼和浩特建立 了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 ，
既

包括货币补贴 ，
也包括实物配给与服务保障 。 乾隆

元年 ，呼和浩特设立养济院 ，
进入养济院 的贫 困老

人
，每人每天给米

一

升 ，每人每年给布一匹 ，每人每

年给薪炭银 ４０ 余两 ， 每人每年给副食补贴七两一

钱银子 ，让其 自 己 购买肉 、蔬菜和其他食品 ，对于患

病和生活不能 自 理的老人 ， 由养济院提供护理和照

料服务 。 兼具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功能的
“

恤讳

堂
”

、

“

全节堂
”

、

“

育婴堂
”

、

“

养济院
”

、

“

济生院
”

等福

利机构的先后建立
，
有效促进了社会福利供给的社

会化水平提高 。 特别是
“

育婴堂
”

和
“

济生院
”

的设

立
，
突破了 民族 、身份 、 权力 、户籍和性别的限制 ，为

清代呼和浩特地 区 的儿童与老人提供了制 度化的

普惠型社会福利 。 当前我们正面临人 口老龄化的严

峻挑战
，
在养老保障方面

，

也应借鉴历史经验
，

坚持

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并重的原则 ，促进养老保险与

养老服务的协调发展 。

注释 ：

①这里的 呼和 浩特主要 是指 清代 的 归 化城厅 和綏远城

的 管 辖范 困
，

与 今天 的呼 和浩特有一 定的 差 别 。

② （清 ）
刘 鸿奎监修

，

沈潜总撰 《土默特志 》卷四
，
户 口

，
远

方 出 版社
，
２０ １ １ 年

，
７ ９ 页 。 这里 的 蒙 古 人 口 是整个 土默特 地

区 的 人 口
，

比 呼和浩特 的 范 围 大
，
大致与 整个归 绥道七 厅 的

范 围 一致 。
－

③乾降朝
，
清廷撤销 归化城 左 右 两翼 蒙 古 都统 、

副 都统
，

改 用 旗人担任唯 一 的 归化城刻 都统直至清末 。

④土 默特 蒙古遗孀无一贫 穷
，

笔者认 为原 因 一 方 面是 蒙

古人 受儒 家思 想影响较 少
，
甘 愿 守 节 的人数较 少 。

而 受儒 家

思 想影 响较 多 的 蒙 古 遗孀
，

一 般 家境较 为 富有
， 所 以 生 活 不

太贫 困 。

⑤ 《清 高 宗 实录 》卷十 六
，

乾隆元年 四 月 丁 丑命 。 乾隆 帝

这道谕 旨
，

同 治 十一 年恭 录 于额
，
勒 悬 三 贤庙 。

归化城 三 贤

庙
，
清时 为 乡 考 办公之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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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经政略 ？ 教艺各

所
［
Ｚ

］

． 成文 出 版社
，
１ ９６ ９：３ １ １ ．

［
９

］
（清 ）

刘 鸿奎监修
，

沈潜 总 撰 ． 土 默特 志
，
卷七 ，

政典 考

１
Ｚ

］

．远 方 出 版社
，
２ ０ １ １ ： １２９．

［
１ ０

］
綏远通 志稿 管 編幕 ．綏远 通志 稿 （

第 十一 册
） ，
卷八 十

八
，
人物 （仕 績 ） ［Ｚ］ ？呼和法特

：
内 蒙 古人 民 出 版社

，
２００８ ： １ ９９ ．

［
１ １

］
（清 ）高 赓恩等撰修 ？接远 全志

，
卷九

，
烈女 ？ 节 妇

［
Ｚ

］
．成

文 出 版社
，
１９６ ９：３９８ ．

［
１ ２

］ ［
１ ３］ （清 ）

刘 鸿奎监修
，

沈滌总撰 ？ 归化城厅 志
，

卷十八
，

烈女 ． 节妇
［
Ｚ

】

．远方 出 版社
，２０ １ １ 年 ， ９８６ ．９８５ ．

［
１４

］ ［
１ ８

］ ［
２５

］
清 高 宗 实 录 ，

卷八七 九
［
Ｚ

］
．乾隆三 十六 年二 月

甲午 ．

［
１ ５

］
［

２ ６
］
清 高 宗 实 录

，
卷八六 九

［
Ｚ

］

．乾 隆三 十 五年 九 月 壬

中 ．

［
１ ６

］ ［

２７］佟靖仁校注 ．铁远城驻 防 志
，卷三 ［

Ｚ
］

．呼和 浩特 ： 内

蒙 古 大学 出 版社
，
１ ９９ １ ．

［
１ ７

］
清高 宗 实录

，
卷八十

［
Ｚ

］

． 乾隆三年十 一 月 癸丑 ．

［
１９

】 ［

２８
］

（ 清 ）佚名 ．
土默 特志

，
卷 七

，

政 典考
［
Ｚ

］
． 成 文 出 版

社
，
１ ９６ ９： １２９ ．

１ ２９．

［
２０

］ ［
３４

］ ［
３５

］ ［
３６

］
（ 清 ）刘 鸿奎 修

，
沈潜 总撰 ． 归 化厅 志

，
卷

六
，
济恤

［
Ｚ

］
．远 方 出版社

，
２０１ １ ：２８７

－

２９３ ． ２９４ ．２９４
－

２９６ ．２９４
－

２９６ ．

［
２ １

］
清宜 宗 实录

，
卷三 百

［

Ｚ
］

．道光十七 年八月 壬戌 ．

［
２２

］

清室 宗 实录
，
卷三七 九

［

Ｚ
］

．道光二十二年八 月 戌 寅 ．

Ｐ３
］
八旗则 例 （光蜻朝 ）

，
卷四

，

体饷 ．优恤
［
Ｚ

］
．

［
２４］

大清会典 （
麻正 朝

） ，
卷 １ ４５ ，

兵部三 十五 ． 武库 清吏 司

［
Ｚ

］

．文 海 出版社
，
１ ９９５：９ ０８９ ．

［
２９

］ ［
３３

］
（清 ）钟秀 ． 《古丰识略

，
卷二二

，

地部 ？ 济恤
［
Ｚ

］
． 呼和

浩特
： 内 蒙古大学 图 书馆馆藏手抄本 ．

［
３ ０

］［
３２

］ ［
４１

 ］
绥远通志 稿管 编幕 ．绥远通 志 稿 ，

卷 六八
，
养

育
（
第 九册

） ［
Ｚ］

．呼和浩特 ： 内 蒙 古人民 出 版社
，
２００ ８：

１ ８７． １ ９７ ． １ ９７ ．

［
３ １

］ ［
俄

】
波兹德 涅 耶 夫 ？ 蒙 古及 蒙 古 人 ， 第二 卷

［
Ｚ

］
． 刘 汉明

等译 ．呼和 浩特 ：
内 蒙古人 民 出 版社

，

１ ９８ ９：
１ ２３．

［
３ ７

］
史海

，

小 舟 ．解放前呼 市 的
＂

善举
”

机构
［
Ａ

］
／／呼 和浩特

史料
（
第 三集

） ［
Ｃ

］

． 中共 呼和 浩特 市党 史资料征 集 办 公室
，

呼和

浩特 市 地方志 编 修办 公室 ， ３００ ．

［
３８

］
（清 ） 高赓恩 等撰修 ．接远 全志 ，卷五 ，经政略上

［
Ｚ

］
．成文

出 版社
，
１ ９６９ ：２９４ ．

［
３９

１
佟靖仁

，

校注 ．绥远城驻防 志 ，卷三 呼和 浩特 ： 内 蒙

古 大学 出 版社
， １ ９９ １ ：６０ ．

［
４０

］


土默特左 旗档案馆藏 ．绥远城将军撖回蒙古 贫 民私典

之田
，
并交 原耕种者耕种 ，所收租银 用做期？济贫 穷 蒙 古人事咨

文归化城副 都统
（
满 文

） ［
Ｚ

］

．乾隆三 十八年二 月 三 十 曰 发文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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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２３
－

７８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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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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